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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以下問題嗎?

手握金融相關創新技術，不知能否於市場運用?

想推出嶄新商業模式，但害怕誤觸法規紅線?

想從事的業務或合作對象涵蓋金管會以外的主管機關?

想試驗原有法規尚未規範的新技術?

其他與金融科技或創新有關的問題?

如果您有以上問題，趕緊接著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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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
監理沙盒/業務試辦

監理沙盒：提供金融科技研發試作的實驗場域，驗

證創新構想可行性

業務試辦：金融業得以新模式提升既有業務的效率，
或與其他公司合作導入新科技或商業模式

(得與現行規定不符)

監理

沙盒

業務
試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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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請人
擬具計畫

2.
諮詢
輔導

3.
申請
實驗

4.金管會
召開審查會議
審查(60日內)

駁回申請

5.核准

核准之日起3
個月內開辦

駁回

實驗期間12個月
內，可申請延長
一次(6個月)

若實驗涉及應修
正法律時，可申
請多次延長 (每
次仍6個月)，但
全部實驗期間不
得逾3年

實驗

檢視預期效益
遞送定期報告

金管會
動態管理

申請經營
(或與金融業合
作、策略投資)

申請沙盒流程(簡)

7.實驗結束

建議提交
之文件 6.

1個月內提交
實驗結果

8.金管會
召開評估會議

協助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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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核准進入沙盒，您將可以…

排除適用法規命令
及行政規則

不適用特許金融
業務之罰則

驗證創新構想
可行性

實驗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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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興趣!但是我還有很多問題想問!

不確定是否為
金融特許業務?

不確定是否牴觸
金融法規?

業務範圍難以判
斷是否適法?

歡迎洽詢金管會諮詢輔導窗口!

電話 ：(02)8968-0120

E-mail：fintechcenter@fs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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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條例第4條規定之申請文件

•實驗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之人出
具無消極資格條件聲明書

•申請人應於補正限期內完成補件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資料

三、創新實驗計畫

正式申請：
檢具文件一式三份及電子檔案

創新實驗申請文件

申請文件

可經金管會
諮詢輔導窗
口輔導後，
再正式提出
申請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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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輔導

創新中心審視後，視情況請團隊來會介紹，並邀相關
局處參與，共同給予意見

監理沙盒諮詢輔導專線：02-89680120 (金管會創新中心)

E-mail：fintechcenter@fsc.gov.tw

建議提交文件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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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輔導之目的

• 協助判斷是否申請監理沙盒
或業務試辦

• 釐清團隊可能有的法令疑義、
準備申請文件時的疑問

• 協助團隊了解審查會議成員
可能會有的疑問

協助團隊規劃洗錢防制、消費
者保護、風險管理及資訊安全
等事宜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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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會議成員及規範

• 約2/3為政府單位人員，
包含 金管會主委/副主委、
相關局處、相關部會代表
(如央行、消保處、法務部等)

1/3為外部專家及學者

審查會議成員

• 會議成員應有1/2以上出
席，決議應經出席2/3以
上成員同意

出席及議決比率

• 屬金融業務範疇

• 具有創新性
• 具有效益(提升效率、降

低成本、提升消費者及
企業權益)

• 可控管潛在風險

• 可保護參與者

審酌要項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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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函與開辦通知

-核准函中會敘明除實驗條例所
列法規以外可排除之法令、定
期報告之週期、應附加的遵循
事項等

－申請人應自收受日起3個月內，
開始辦理實驗，未依規定期限
開辦實驗者，核准失其效力

通知核准辦理

- 申請人應於實驗開辦日
起5個營業日內，以書
面通知金管會實驗開始
日期

開辦通知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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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盒監督及管理

-依核准函所列定期報告頻率提
交定期報告，並檢視是否達成
實驗計畫所訂預期效益。定期
報告範例

定期報告

金管會在實驗階段，可能：

A：實地訪查

B：視成效與團隊溝通改善作法

C：檢視法令調適必要性

動態管理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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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成效檢視及評估會議

-列明是否符合原實驗計畫所訂
KPI。結果報告範例

-列明法規調適項目等。

創新實驗結果報告

-會議成員原則上與審

查會議相同

-產生評估建議意見

評估會議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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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書格式

返回



定期報告範例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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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報告格式

返回


